苏教院教〔2012〕18号

关于颁布《江苏教育学院培训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院（系、部、中心），各部门，浦口、小行校区管委会：

为进一步完善我院培训工作管理体制，提高培训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水平，提高培训质量，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相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特颁布《江苏教育学院培训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希各院（系、部、中心）和有关部门认真学习，并采取得力措施，将这一制度切实落到实处。 
二○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主题词：培训项目  管理办法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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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教育学院培训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完善我院培训工作管理体制，提高培训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水平，提高培训质量，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相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适用范围

本办法既适用于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或其他政府部门下达给我院的各类培训项目（下简称“政府培训项目”），也适用于我院各教学单位（院、系、部）经学校批准，按照社会培训机制组织实施的培训项目（含与其他具有办学资质的办学机构联合举办的培训项目）（下简称“社会培训项目”）。

二、管理原则

我院培训项目的管理原则为“统一领导、两级管理、分类指导”。

“统一领导”，是指各类培训项目都必须在学院的统一领导下实施，分管教学的副院长分管各类培训项目。

“两级管理”是指学校和承办培训项目的教学单位明确分工、各负其责，教务处在分管副院长的直接领导下，代表学校行使培训项目的宏观管理职能；承办培训项目的教学单位负责培训项目的具体实施和日常管理。

“分类指导”是指对“政府培训项目”和“社会培训项目”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

三、政府培训项目的管理

政府培训项目由教务处牵头组织，相关教学单位具体承办。

（一）教务处工作职责

1．承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或其他政府部门下达的培训项目，并分配到相关教学单位，并针对培训任务提出培训要求；

2．组织培训需求调研；

3．组织相关教学单位制定培训方案，组织培训方案的论证、修改和审核；

4．做好与上级主管部门或相关业务单位的联系工作，组织汇总和呈报相关材料；

5．对省级或国家级教师培训项目，负责与各大市教育局联系，确定学员名单；

6．收集、整理培训过程相关材料，负责培训档案管理；

7．审批、审核培训项目经费；

8．组织迎接上级主管部门对培训项目的质量评估或组织对培训项目的院内质量评估；

9．做好培训资源建设和网站建设；

10.做好培训项目的协调工作。

（二）教学单位工作职责

1．根据培训要求，制定培训方案，并及时报送教务处；

2．配合教务处做好培训方案的论证工作，并根据专家意见修订培训方案。培训方案一经审定，原则上不得变更；

3．根据培训要求，确定培训时间、地点，安排培训学员食宿；

4．负责整个培训项目的具体实施和日常管理，包括寄发通知、组织报到、举办开班典礼、实施培训课程、举办结业典礼等；

5．收集反映培训过程的材料，并在规定时间内报送教务处；

6．开班前1周向教务处报送培训经费预算，培训结束后10天内向教务处报送培训经费使用明细，并结清账目；

7．配合教务处做好培训项目的质量评估工作。

（三）文档管理

承担政府培训项目的教学单位需向教务处提交下列培训资料：

1.培训原始材料（原件一式一份，格式见附件）

①学员鉴定表（附件1）；

②学员报到签到表（附件2）；

③学员考勤表（附件3）；

④经费使用明细表（附件4、5）。

2.培训管理资料（一式五份及电子稿，格式见附件）

①培训方案（附件6）；

②学员手册（附件7）；

③开班通知（附件8）；

④学员名册（附件9）；

⑤培训项目作息时间表及课程表（附件10）；

⑥培训项目负责人及相关管理人员电话通讯录（附件11）；

⑦培训项目自评表（附件12）；

⑧培训项目总结。

3.培训资源材料（一式两份及电子稿）

①专家授课提纲及课件；

②培训活动照片；

③院（系、部）自行设计的测评表、调查表等。

（四）经费管理

1.经费使用原则

①专款专用：培训经费必须用于培训项目，严禁挪作他用。

②量入为出：承办培训项目的教学单位，要根据上级拨款标准和培训要求编制经费预算。

③精打细算：在保证培训质量的前提下，精打细算，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2.经费使用范围

①学员食宿费；

②专家讲课费；

③培训资料费；

④培训劳务费；

⑤培训过程产生的其他必需费用。

3.经费审批

培训经费预算须经教务处审核、分管院领导批准后方能执行。培训经费的借支、报销都必须经教务处审核、分管院领导批准后按院财务的相关规定执行。

（五）质量评估

政府培训项目应自觉接受上级培训主管部门或学校的质量评估，学校根据质量评估结果对相关教学单位进行适当奖惩。

四、社会培训项目的管理

社会培训项目的责任主体为组织培训的教学单位，社会培训项目必须履行培训项目的报批手续。

（一）申报程序及要求

1.教学单位提出申请，填写《江苏教育学院社会培训项目申请表》（见附件13），并至少在开班前15天报送教务处。

2.教务处负责审核、备案，并报分管院领导审批。

3.分管院领导批准后，由提出申请的教学单位组织实施。

4.举办社会培训项目的教学单位全程负责培训项目的管理，全权处理培训过程的全部事务。

（二）文档管理

各教学单位应参照政府培训项目的文档管理要求，做好社会培训项目的文档收集、汇总和存档工作，同时在培训项目结束后10天之内报送纸质及电子文档给教务处存档。

1.培训管理资料（一式两份及电子稿）

①培训方案；

②学员手册；

③开班通知；

④学员名册；

⑤培训项目作息时间表及课程表；

⑥培训项目负责人及相关管理人员电话通讯录；

⑦培训项目总结。

2.培训资源材料（一式两份及电子稿）

①专家授课提纲、课件；

②培训活动照片；

③院（系、部）自行设计的测评表、调查表等。

（三）经费管理

1.各主办教学单位应根据上级有关政策规定设定收费标准，实行专款专用；

2.社会培训项目，须将培训费总额的10%上交学校资源管理费；

3.社会培训项目经费使用根据院财务管理制度执行。

附件请登陆http://cjw.jsie.edu.cn/下载。

附件：1.学员鉴定标

2.学员报到签到表

3.学员考勤表

4.经费使用明细表

5.培训费用领用单

6.培训方案

7.开班通知

8.学员手册

9.学员名册

10.培训项目作息时间表及课程表

11.培训项目负责人及相关管理人员电话通讯录

12.培训项目自评表

13.江苏教育学院社会培训项目申报表

14.相关指导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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